附件4
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
专家鉴定意见

项目名称：
企业名称：
鉴定类型：□税务机关异议鉴定     □企业自愿事前鉴定
一、研发活动判定（请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维度进行评价）
1. 明确的创新目标
	评价要点
	是否符合

	是否以探索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、新标准为目标
	□是  □否

	是否旨在突破现有技术瓶颈
	□是  □否

	项目目标是否明确、可衡量
	□是  □否

	专家意见：□符合 □基本符合 □不符合



2. 系统的组织形式
	评价要点
	是否符合

	是否有明确的立项决策文件
	□是  □否

	是否有完整的项目计划书（含目标、内容、进度、成果形式等）
	□是  □否

	是否有相应的人员、经费、设备等资源保障
	□是  □否

	是否有规范的研发过程管理和结题流程
	□是  □否

	专家意见：□符合 □基本符合 □不符合



3. 结果的不确定性
	评价要点
	是否符合

	研发过程是否需经过反复试验、测试
	□是  □否

	最终成果能否达成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
	□是  □否

	专家意见：□符合 □基本符合 □不符合



二、不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排除性判定（请对照本办法第七条判断是否存在以下情形）
	排除性情形
	是否存在

	企业产品（服务）的常规性升级
	□是  □否

	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
	□是  □否

	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
	□是  □否

	对现存产品、服务、技术、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
	□是  □否

	市场调查研究、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
	□是  □否

	作为工业（服务）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、测试分析、维修维护
	□是  □否

	社会科学、艺术或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
	□是  □否

	是否存在上述任一情形：□是   □否



三、综合判定意见
	判定结论
	□属于研究开发活动  □不属于研究开发活动

	依据理由（请简要说明）
	




专家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填写说明：
1.本表由鉴定专家独立填写，作为鉴定部门出具《鉴定意见书》的主要依据。
2.专家应依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“明确的创新目标、系统的组织形式、结果的不确定性”三个维度，结合排除性清单进行综合判断。
3.“研发活动判定”中三个维度的专家意见均为“符合”或“基本符合”，且“排除性判定”中不存在任一排除性情形的，方可判定为“属于研究开发活动”。
4.专家应客观、公正、独立地发表意见，并对鉴定意见负责。
5.本意见是鉴定部门出具《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表》的主要依据，由鉴定部门存档。
6.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内容，专家应严格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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